附件1
扬州大学出版基金管理办法（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扬州大学出版基金（以下简称“出版基金”）的使用，鼓励学校教职工积极开展教学和科学研究，出版更多高质量的教材和学术专著，加快推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特制订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出版基金主要资助以扬州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的优秀教材、学术专著等出版。
第三条　学校成立扬州大学出版基金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组长由校长担任，成员由相关校领导及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负责出版基金申请受理、资助评审、经费管理和使用等重要事项。校长办公室为出版基金的牵头管理部门。
第四条　下列情况不列入出版基金的资助范围：
（一）不在市场上公开销售的图书；
（二）一般科普读物；
（三）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出版物。
第二章　基金来源
　　第五条　出版基金主要由学校年度经费预算安排，每年投入一定数额。学校鼓励社会和个人提供资助。
第三章　基金的使用与管理
第六条　出版基金分为本科生教材出版基金、研究生教材出版基金和学术专著出版基金三个类别。
本科生教材出版基金主要资助以扬州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主编、列入本科教学计划的必修课程和专业课程教材，优先资助与教学改革相配套的具有学科优势和特色的教材。
研究生教材出版基金主要资助以扬州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主编、列入《扬州大学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课程所对应的教材，优先资助学位课程和必修课程教材。
学术专著主要资助以扬州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的反映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创新性的学术专著，优先资助以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的研究成果为主要内容的优秀学术专著、年龄在39周岁以下的青年教职工的具有一定质量的学术专著。
第七条　资助标准：学术专著类一等资助3万元/部，二等资助2万元/部；教材类一等资助1.5万元/部，二等资助1万元/部。
第八条　凡获资助的教材或学术专著，必须在封面、内封、前言或后记中注明“本教材（或本书）由扬州大学出版基金资助”字样；已出版但未在封面、内封、前言或后记中注明上述字样的教材或学术专著，不得申报出版基金。教材或学术专著出版后，作者须将样书分别送交教务处（或研究生院、科学技术处、人文社科处）、图书馆和档案馆。
第九条　出版基金专款专用，使用范围主要包含：与获得资助教材或学术专著出版相关的出版费、打印费、差旅费、审稿费等。自资助之日起2年内未正式出版的，学校将取消资助，并追回所有资助经费。
第十条　本科生教材、研究生教材、自然科学类学术专著、人文社科类学术专著的资助经费分别由教务处、研究生院、科学技术处、人文社科处负责审批。
第四章　申请和评审
第十一条　出版基金申请条件：
（一）申请人原则上为学校各类聘任在岗或退休后关系仍在学校的教职工。
（二）申请人应是教材或学术专著的第一作者。著作权属多人时，须出具由全体人员签署的意见书。教材或学术专著须以扬州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出版。
（三）申请资助的教材必须经过一轮以上的教学实践。
（四）申请人必须持有与出版社签订的正式合同。
（五）对由出版基金资助并获得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成果奖励的教材或学术专著的作者，下次申请时优先予以考虑。
（六）每人每次限申报1部教材或学术专著。
第十二条　申请程序：申请人填写《扬州大学出版基金申请表》和《扬州大学出版基金专家评议表》（一式3份），与出版物或书稿一并递交所在学院（部门）；经学院（部门）签署意见后，按申请类别统一送交相关受理部门。
第十三条 出版基金每年评审一次。本科生教材、研究生教材、自然科学类学术专著、人文社科类学术专著分别由教务处、研究生院、科学技术处、人文社科处受理。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对教材和学术专著出版的规划，加强与高水平出版社合作，策划推进相关丛书或文库的建设。
第十四条　受理部门收到申请表、出版物或书稿后，应组织2～3名同行专家对出版物或书稿进行初审，提出具体评价意见，并就是否给予资助提出建议。领导小组组织评审会议对书稿、初审专家意见及其他相关材料进行审议，并投票表决。评审结果公示无异议后，报组长批准实施。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校长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原《扬州大学出版基金管理办法》（扬大〔2011〕26号）同时废止。










附件2
扬州大学出版基金专家评议表

	申请人姓名
	
	职 称
	
	出生年月
	
	是否博（硕）导
	

	著作或教材名      称
	
	字数
	   万字

	适用学科专业（教材）
	
	课 程
	
	使用
轮次
	

	内容提要、特色及创新点（含同类教材或专著情况）：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专家评议意见：







                          签    名：                 
                                           年       月       日



附件3



扬州大学出版基金
申 请 表









著作名称：                  
基金类别：                  
申 请 人：                  
推荐单位：                  


        年    月    日

	著作
（教材）
名称
	
	字数
	  万字

	作者姓名
	
	职称
	
	出生年月
	
	是否博（硕）导
	

	适用学科专业
（教材）
	
	课 程
	
	使用
轮次
	

	预计出版
时    间
	
	签  约
出版社
	
	预计
印数
	

	内容提要、特色及创新点（含同类教材或专著情况）：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申请经费及预算：








	学院或部门推荐意见（含配套经费落实情况）：




                                 


        院长（或部门负责人）：            
                              年       月       日


	受理部门意见（含专家评议意见）：





       部门负责人：                 
                              年       月       日


	领导小组意见：



　　　　　　　　　　　　　　　　　　　　　　　　　　　　　　　　　　　　　　　　　　　　
[bookmark: _GoBack]   组长签名                   
                                  年       月       日




